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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2024年 3 月 29日，江苏布林特锻造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经调查认定，江苏布林特锻造有

限公司“3·2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的有关规定，县政府决定

由金湖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公安局、总工会、开发区等单位参

加，组成江苏布林特锻造有限公司“3·2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县纪委监委、检察院派员

参与事故调查，并聘请省、市、县应急管理有关专家进行技术分

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现

已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

了事故性质，查清了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

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调查情

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江苏布林特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林特公司”），成立

日期：2018年 2月 1日，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侯某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2 -

91320831MA1W0H4P4D,注册资本：2860万元整，公司地址：江

苏金湖经济开发区金湖县同泰大道 398号，经营范围：锻件生产、

加工、销售；铸锻件销售；金属构件、石化机械、法兰、阀门制

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销售；石化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不含国家限制类、禁止类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经调查，布林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侯某飞总负责。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健全

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将《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内容完全纳入到公司责任制范围之

中，未明确公司各层级人员的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未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设备长期“带病”

运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不到位，未按要求对新设备进行验收，设备维护保养不到位，未

保持技术状况良好。

（三）事故设备情况

涉事机械设备是一台 8T电液锤，为桥式全液压型。于 2022

年 8月经江苏宏程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技术改造后投入使用，主要

由桥式机身、导板、砧座部分、操作机构、动力头、液压系统、

电气系统、管路等部分组成，液压系统所用液压油为抗磨液压油

（L-HM68） ,执行标准：GB11118.1-2011。主要技术参数：电

源:380/50V/Hz;单机打击能量：200KJ；落下部分重量：6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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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行程： 2100mm；工作油压： 12.5-14MPa;油泵型号：

A2F205R2R3L；击打频率：65次/分；主电机：90*4KW。

8T电液锤动力头的动力为液压系统，由换向阀控制液压锤上

下移动，该阀由阀体、阀芯、阀杆、前阀盖、后阀盖、前后阀套

及密封圈等部件组成。阀体固定安装，阀芯在阀体内油压作用下

既可滑动又可转动，称为“随动”，阀芯沿轴向有通孔，直径为

36mm，阀杆安装在阀芯的通孔内，在司锤工操作下横向滑动，

液压油量的大小和方向是依靠阀杆、阀芯之间的油孔关系进行控

制。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 3月 29日下午，布林特公司 1号厂房内 8T电液锤和

5T电液锤处于正常生产状态，8T电液锤工位有 4 名员工，分别

为取料工胡某友、司锤工熊某长、锤前工戴某军和吴某兵，5T电

液锤工位有 3名员工，分别为司锤工谢某和锤前工张某林、陈某

相，5T电液锤操作室距离 8T电液锤约 35 米。15时 30分许，1

号厂房现场生产工人听到 8T 电液锤发出“砰”的一声，随之大量

液压油向下喷射，喷射到正在锻打的锻件上冒出火苗。锤前工张

某林发现 5T电液锤操作室玻璃破碎，司锤工谢某倒在操作室里，

已经没有意识，有一物体压在谢某双腿。经查看事故现场监控视

频发现，该物体由 8T电液锤动力头突然飞出，击破 5T电液锤操

作室玻璃，击中 5T电液锤司锤工谢某，导致其受伤。后经机修

工张某辨认该物体是 8T电液锤动力头上的阀芯。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为布林特公司 1号厂房，厂房为单层钢结构建筑，

建筑面积约 3500平米，共有 3台电液锤，自西向东分别为 5T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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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锤、8T电液锤和 2T电液锤。事故当日，8T电液锤和 5T电液

锤正常生产，2T电液锤处于停用状态。涉事设备 8T电液锤动力

头与机身连接板由螺栓固定，多处未紧固。8T电液锤动力头阀体

上有一断裂阀盖，阀盖在凸台与法兰衔接处发生断裂，该部位结

合处为 2-3 毫米。5T 电液锤操作室距 8T电液锤约 35 米。5T电

液锤附近水池内有一飞出断裂阀杆（阀杆在通孔处发生断裂），

另一节断裂阀杆飞落在 1 号厂房西门向东约 12 米位置。飞出阀

芯放置在 5T电液锤操作室旁，该阀芯长 52厘米，直径 9.5厘米，

重 24千克。5T电液锤操作室一面长 0.92米、宽 0.68米的玻璃被

击碎。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 1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

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初步核定直接

经济损失约 182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 3 月 29日事故发生后，布林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侯某飞在办公室监控中发现 8T电液锤设备出现问题后，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谢某受伤后立即向县经济开发区报告了该

起事故，当日县应急局接到县经济开发区的事故报告，立即赴事

故现场进行勘测。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发现谢某受伤后，布林特公司生产辅助员朱某娟立即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现场工人张某林、胡某友、张某等人一同将谢某

从操作室抱至公司西门等待救护车，15 时 40 分许，120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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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布林特公司将谢某送至县人民医院急救，副总经理周某宽等

人驾车赶到县人民医院。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4年 3 月 29日 16时 22分，谢某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

宣布死亡。事故发生后，布林特公司与死者家属进行沟通协商，

2024年 3月 30日，双方达成善后赔偿协议。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经现场查勘和查阅当事人笔录分析，涉事设备 8T 电液锤在

锻打工件时换向阀阀杆 2个通孔处发生断裂，13Mpa左右的液压

油压瞬间冲进后阀盖卸油室，强大的液压冲击力使后阀盖发生断

裂，阀盖卸油部分飞出，换向阀阀体失去后阀盖后，整个阀芯高

速水平飞出，飞出的阀芯击中 5T 电液锤司锤工，是造成事故发

生的直接原因。

经模拟及推断，对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如下：

1.该 8T电液锤动力头和机身紧固不到位，工作时上下抖动导

致主阀出现卡顿和迟滞，加大了阀芯和阀杆的磨损。

2.换向阀阀芯存在“拉毛”现象，增大了阀芯的“随动”阻力，

致使液压压力瞬间增大。

3.阀杆 2通孔处是阀杆最薄弱的位置，在瞬间增大的油液高

压作用下，发生断裂；阀杆断裂后，与后阀套保持间隙滑动的一

端失去平衡，高压油液进入后阀盖的卸油室。

4.后阀盖在高压油液冲击下，卸油室在最薄弱的凸台与法兰

衔接处发生断裂（该部位结合处为 2-3mm），凸起的部分（卸油

室）飞出，导致阀体失去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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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阀芯在液压力作用下，通过失去密封的后阀盖部位飞出。

（二）间接原因

布林特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经调查，涉事设备 8T电液锤自 2022

年 8月经技术改造投入使用后，长期存在卡阀现象，先后更换 4

次阀芯。出现卡阀，通常采用等待重试或关泵重启来解决，严重

卡阀不能生产时，才通知设备厂家派人维修。布林特公司未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设备长期“带病”运

行，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不到位。经查，该公司制定了《生产设备设施验收管理制度》，

但未按制度要求对改造后的 8T电液锤进行验收，未收集设备的

质量合格证、操作证、操作使用说明书等；制定了《设备设施安

全管理制度》，但未按制度要求对 8T电液锤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未保持设备技术状况良好，经现场查勘，8T电液锤动力头与机身

连接板通过螺栓固定，螺栓多处未紧固到位，引起设备在使用过

程中上下抖动，阀芯受设备抖动影响出现卡顿和迟滞，长期使用

导致主阀磨损卡阀出现“拉毛”现象。布林特公司教育和督促从业

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到位，是这起事

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3.未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布林特公司未将《安

全生产法》规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内容完全纳

入到公司责任制范围之中，未明确公司各层级人员的责任范围和

考核标准等内容，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

四、事故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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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特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设备长期“带病”运行，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规定；教育

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到

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规定。布林特公司对事故发

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人处理建议

1.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1人)

（1）侯某飞，男，群众，布林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切实依法

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对该起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县应急管理局依

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对其给予罚款

的行政处罚。

2.其他人员处理建议（2人）

（2）邱某有，男，群众，布林特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

采购工作。未正确履行职责，未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未按要求对改造后的 8T电液锤进行验收，未收集设备的

质量合格证、操作证、操作使用说明书等，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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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责成所在单位按照公司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处理结果

报至县应急管理局。

（3）周某宽，男，群众，布林特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

生产设备的采购、维修和保养工作。未正确履行职责，未严格执

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对设备维护保养不到位，对事故

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责成所在单位按照公司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

理，处理结果报至县应急管理局。

（二）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4）布林特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

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管理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

十四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措施

为深刻汲取教训，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

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如下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布林特公司要严格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

组织召开一次警示教育会议；要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

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加强对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

落实；要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公司《生产设备设施验收管理制

度》、《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等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

强对设备设施的进厂验收管理工作，定期对设备设施检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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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保持技术状况良好，严禁设备“带病运行”；要建立健全安

全风险管理制度，全面排查、辨识、评估安全风险，落实风险管

控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安全风险；要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按照管控措施清单，全面排查、及时治理、消除事故隐患，

对隐患排查治理实施闭环管理；要加强防范各类伤害事故的宣

传，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意识，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严格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相关行业部门应进一步

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督促企业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安全风险辨识管控、

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监管的基础。

（三）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相关属地要坚持守土有

责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属地监管，加强对本区域安全生产工作的

指导与监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发现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

施督促企业闭环整改；督促辖区内企业加强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

控、隐患排查治理和教育培训等工作，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推动

企业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

江苏布林特锻造有限公司

“3·2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4年 5月 30日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二）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三）事故设备情况
	（四）事故发生经过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四、事故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布林特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设备长期“带病

